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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南涧至景东、景东至文东、勐醒至
江城至绿春三条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专项审计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自2018年5月31日至9月4日，对普洱市人民政府承建的南涧至景东、景东至文东、勐醒至江城至绿春3条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南涧至景东、景东至文东、勐醒至江城至绿春3条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里程296.53公里，概算（估算）投资468.88亿元，其中：南涧至景东高速公路景东段全长49.46公里，概算总投72.78亿元；景东至文东高速公路全长36.35公里，概算总投资27.99亿元；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高速公路全长210.72公里，概算总投资368.11亿元。
截至2018年5月31日，3条高速公路实际到位资金298 460万元，项目完成账面总投资191 769.04万元。
审计调查结果表明，3条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各主体责任单位着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建设项目基本履行了建设程序。但审计调查也发现，部分项目在前期工作推进、项目建设可持续性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推进方面的问题:勐醒至江城至绿春建设项目未实质性开工；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高速公路尚未最终确定建设模式；南涧至景东高速公路分大理段及普洱段建设，大理段未完成PPP相关审批，影响了整体工程进度。  
（二）南涧至景东、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项目资金到位率低，资金缺口较大,后续项目建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三、专项审计调查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专项审计调查报告。项目推进方面的问题：对勐醒至江城至绿春建设项目未实质性开工的问题，要求普洱市人民政府督促云南勐绿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尽快落实前期报件,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对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高速公路尚未最终确定建设模式的问题，要求普洱市人民政府督促云南勐绿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尽快落实确定建设模式及相关报批审批程序,早日推进项目建设；对南涧至景东高速公路分大理段及普洱段建设，大理段未完成PPP相关审批，影响了整体工程进度的问题，要求普洱市人民政府尽快签订普洱段的投资协议及PPP项目合同，加强协调统筹推进大理段PPP入库等相关事宜，确保项目全线早日全面实施。对南涧至景东、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项目资金到位率低，资金缺口较大,后续项目建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问题，要求普洱市人民政府、云南勐绿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高度重视在建PPP项目资金筹集问题，及资金不足可能导致项目建设的可持续推进问题。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普洱市人民政府应高度重视在建PPP项目资金筹集问题，及资金不足可能导致项目建设的可持续推进问题；二是普洱市人民政府应协调大理段PPP入库等相关事宜, 尽快签订普洱段的投资协议及PPP项目合同,统筹推进项目整体建设，推进南景高速公路全线早日全面实施；三是云南勐绿高速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尽快落实前期报件的编制工作及审批程序,尽快使PPP实施方案获得批准，完成财政承受能力及物有所值评价和社会投资人招选，确保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四、专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人民政府进行了整改。项目推进方面：对勐醒至江城至绿春建设项目未实质性开工的问题，项目正进行林地、土地报件编制及报批工作，进场道路已开工建设12条，普洱市人民政府正积极配合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高速公路项目公司，开展PPP模式物有所值评价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报件的编制及报批工作；对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高速公路尚未最终确定建设模式的问题，勐醒至江城至绿春已确定采取PPP模式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与财务分析报告已上报省财政厅，目前正在开展报批相关工作；对南涧至景东高速公路分大理段及普洱段建设，大理段未完成PPP相关审批，影响了整体工程进度的问题，已于2018年12月6日签订PPP项目合同协议书。对南涧至景东、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项目资金到位率低，资金缺口较大,后续项目建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问题，普洱市人民政府将通过安排财政预算和拓宽融资渠道方式，确保南涧至景东高速公路普洱段市级配套资金在2019年筹集到位，并积极配合南涧至景东、勐醒至江城至绿春项目公司向银行争取项目贷款及其他项目融资方式。


泸西县孔照普风电场工程项目
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bookmark: _Toc23102049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2017年9月至12月派出审计组，对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电公司）实施的泸西县孔照普风电场工程（以下简称孔照普风电场）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99071544]孔照普风电场规划总装机量为48兆瓦，安装24台单机容量2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102m，轮毂高度80m。
审计结果表明，风电公司在孔照普风电场建设实施过程中执行了相关建设程序，建立了相应的内控制度，基本能按建设管理要求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围绕工程建设管理目标开展工作。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项目财务收支情况，财务收支基本符合相关制度法规的规定。但建设过程中存在多计工程价款、多计待摊投资、工程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价款705.43万元。
由于多计工程量、重复计费、定额套用错误等原因,导致多计工程价款705.43万元。
（二）多计待摊投资37.05万元。
[bookmark: _Toc360565385]由于咨询服务成果内容不明确及费用开支与项目建设无关联等原因，造成多计待摊投资37.05万元。
（三）项目管理不规范。
风电公司新增工程应招标而未招标，在招标过程中未编制招标控制价，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涉及施工合同、监理合同及分包合同未备案。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风电公司进行整改，并对多计部分予以调整；对多计的待摊投资问题，要求风电公司依法整改，对多计的待摊投资予以调减，并调整相关会计账目；对项目管理方面的问题，要求风电公司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加强项目管理，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厅建议：一是风电公司在今后工作中应严格执行招投标的法律法规，加强合同管理及内业资料的收集整理，并严格执行施工许可、合同备案等制度；二是严格执行各项财务管理规定和会计核算制度，严格尾工工程的支付管理，据实结算尾工工程；三是应尽快清理债权债务，结清往来款项，及时组织人员将竣工文件收集齐全，并归档保存。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风电公司进行了认真整改。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风电公司已进行了整改，并核减了多计的工程价款；对多计待摊投资的问题，风电公司调整了相关账务；对项目管理不规范的问题，风电公司完善了招投标、档案管理等内控制度，明确了责任分工，今后在项目管理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


泸西县永三风电场工程及110KV送出线路
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2017年9月至12月派出审计组,对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电公司）实施的泸西县永三风电场工程及110KV送出线路（以下简称永三风电场）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永三风电场规划总装机量为48兆瓦，安装24台单机容量2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102m，轮毂高度80m。根据永三风电场总体规划，同步建设一座110KV升压变电站。
审计结果表明，风电公司在永三风电场建设实施过程中执行了相关建设程序，建立了相应的内控制度，基本能按建设管理要求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围绕工程建设管理目标开展工作。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项目财务收支情况，财务收支基本符合相关制度法规的规定。但建设过程中存在多计工程价款、多计待摊投资、工程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价款714.16万元。
由于多计工程量、重复计费、定额套用错误等原因，导致多计工程价款714.16万元。
（二）多计待摊投资66.16万元。
对待摊基建支出进行复核时，发现多计待摊投资66.16万元，其中：重复计入投资的折旧费9.55万元、列入投资的建设用地未批先建罚款32.96万元、改变林地用途罚款23.65万元。
（三）项目管理不规范。
风电公司在招标过程中未编制招标控制价；项目资料不完整，疏漏较多。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风电公司进行整改，对多计的工程款部分予以核减；对多计的待摊投资的问题，要求风电公司依法整改，对多计的待摊投资予以调减，并调整相关会计账目；对项目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要求风电公司加强项目规范和过程资料收集管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规范项目建设管理行为，严格执行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合同管理及内业资料的收集整理，抓紧完善水保、环保验收工作；二是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尽快按照工程竣工决算审核结果进行账务调整，并与相关单位结算债权债务；三是对已包含在本次财务竣工决算之内的预留费用88.52万元，按规定据实列支、专款专用，预留费用若有节余，冲减工程投资。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风电公司进行了认真整改。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风电公司已进行了整改，调整账务；对多计待摊投资的问题，风电公司进行了调减，并调整了相关账务；对项目管理不规范的问题，风电公司完善了招投标、档案管理等内控制度，明确了责任分工。

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工程建设
项目审计调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自2018年5月30日至8月15日，对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工程建设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建设总里程82.81公里，概（估）算总投资1 457 141.46万元，平均造价17 596.20万元/公里。截至2018年8月15日，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尚未实质性开工建设。
截至2018年5月31日，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实际到位县级地方自筹资金533.73万元,账面反映已完投资533.73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尚未实质性开工建设，项目基本履行了建设程序，资金使用基本规范。但审计调查也发现，在项目推进方面、基本建设程序执行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尚未实质性开工建设。  
（二）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尚未完成建设用地审批，项目后续推进存在合规性风险。
（三）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可行性研究已批复支线路线里程16.86公里，因未纳入“十三五”规划，无省级交通产业基金股权投资补助。
三、审计调查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对尚未实质性开工建设的问题，要求保山市人民政府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完成前置审批程序及社会资本投资人采购工作，实现项目实质性开工；对尚未完成建设用地审批的问题，要求保山市人民政府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尽快获得建设用地批复，确保项目合法合规推进；对项目可行性研究已批复支线路线里程16.86公里，因未纳入“十三五”规划，无省级交通产业基金股权投资补助的问题，要求保山市人民政府积极与省级相关审批部门衔接，争取将已批复的支线里程纳入高速公路规划，协调省级交通产业基金股权投资。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加强资金筹措，规范资金管理，严控债务风险；二是加强建设管理，严格执行建设程序，确保项目合规推进；三是完善工作联席制度，明确整改责任，加快项目整体推进。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保山市人民政府进行了整改。对尚未实质性开工建设的问题，施甸至勐简高速公路（保山段）项目环评报告已获批复，PPP项目社会资本方采购已基本完成，计划于2019年6月份先期建设已具备开工条件的施甸至姚关段；对尚未完成建设用地审批，项目后续推进存在合规性风险的问题，保山市已督促施甸县先行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保障控制性工程先行开工点及相关进场便道、弃土场等实质性建设启动，同步开展项目建设用地组件报批工作；对项目可行性研究已批复支线路线里程16.86公里，因未纳入“十三五”规划，无省级交通产业基金股权投资补助的问题，保山市将加强汇报对接，争取将支线里程纳入“十四五”规划，同时合理编制项目资金筹措方案，积极争取年度资金计划。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机坪扩建及附属工程
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2018年10月24日至11月30日，对云南机场集团机场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机场建设指挥部）负责承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机坪扩建及附属工程（以下简称机坪工程）截止2018年11月13日的竣工决算实施了审计，并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昆明新机场是 “十一五”期间新建的大型门户枢纽机场，是国家民航局实施绿色机场理念的示范性机场。本次审计的机坪工程主要包含站坪及滑行道工程、下穿货运通道工程、站坪飞行区消防工程、围界安防及远机位监控工程、岗亭工程、助航灯光及站坪供电工程。
截至2018年11月13日，机坪工程建设项目到位资金82 945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中央民航发展基金）68 945万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增资14 000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建设执行了基本建设程序和四项制度，建设单位进行了有效的全过程质量控制管理和内部投资控制，项目建设成本控制效果明显，资金使用做到了专款专用。但审计中也发现多计工程价款、合同管理制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价款416.01万元。
审计发现，机场建设指挥部送审工程结算金额78 136.42万元，因多计工程量、合同单价套用错误等原因导致多计工程结算价款416.01万元。
（二）竣工图未能真实反映竣工工程的实际情况。
长水机场机坪扩建及附属工程竣工图均以施工图加盖竣工图章的方式形成竣工图，但未对变更部分及工程量表等进行修改，导致竣工图未能真实反映竣工工程的实际情况。
（三）部分施工合同等资料未签署日期。 
部分施工合同未签署日期，不能完整反映招投标、定标完成后至合同签订时间的规范性，也不利于合同履行期限的确定。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款的问题，要求机场建设指挥部进行整改；对竣工图未真实反映竣工工程的实际情况，要求机场建设指挥部督促施工单位尽快完善竣工图；对施工合同等资料未签署日期的问题，要求机场建设指挥部应在今后的项目建设中应严格执行国家合同法的相关管理规定，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加强规范管理，建设单位应加强档案及合同管理，并严格执行相关的制度规范；二是强化规划引领作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随着旅客吞吐量的增长，建设规模逐步扩大，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工程续建问题，尽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投资损失。三是加快财务处理进度，尽快按照工程竣工决算审核结果进行账务处理，与相关单位结算债权债务。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机场建设指挥部高度重视，及时进行了整改。多计工程价款416.01万元的问题，机场建设指挥部已经进行了整改，并按照本次审定结果调整了结算金额；对于其他问题及审计建议，机场建设指挥部正在逐一加以落实，并按审计建议要求，积极推进后序的工作。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7年度
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2018年6月至8月，对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昆明经开区管委会）2017年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对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昆明经开区1992年5月经昆明市政府批准成立，2000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5年6月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建设昆明出口加工区。
审计结果表明，2017年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全区经济社会呈现良好发展局面。但还存在未严格执行预算批复、超标准发放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奖、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不规范、土地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昆明经开区财政分局未按昆明市人大批复的预算、未经市人大批准自行调整预算下达给各预算单位。
（二）管理服务中心2017年收入和支出未纳入昆明经开区预算管理，未编制2017年预算和决算。
（三）预算编制不完整，未将国有资本收益纳入本级预算管理，未核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具体方式及比例，未及时收缴国有资本收益。
（四）昆明经开区管委会2年以上存量资金341.13万元未上缴财政。
（五）昆明经开区管委会3年以上往来款635.60万元长期挂账。
（六）“城市智能运营中心（IOC）”项目安装完毕交付使用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未分开核算。
（七）管理服务中心以前年度现金长款0.17万元未入账。
（八）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在其他应付款中核算270.55万元收入和141.98万元支出。
（九）昆明经开区管委会超标准发放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017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奖92.66万元。
（十）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及下属33个单位发放一次性目标绩效考核奖7 114.29万元时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十一）昆明经开区未批先建土地面积160.62公顷，其中12.50公顷占用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
（十二）昆明经开区闲置土地面积152.81公顷。
（十三）昆明经开区批而未征土地248.98公顷，征而未供土地457.21公顷。
（十四）昆明经开区管委会机关行政人员超编55名。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自行调整预算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严格执行预算法，细化预算管理；对管理服务中心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加强预算管理，确保部门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对未将国有资本收益纳入本级预算管理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督促相关部门完善收缴方式，确定上缴基数及比例并及时足额上缴税后经营利润；对存量资金未上缴财政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及时上缴财政；对往来款长期挂账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及时清理并进行账务调整；对城市智能运营中心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未分开核算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及时调整相应账务，规范财务核算；对管理服务中心以前年度现金长款未入账的问题，要求管理服务中心登记入账，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加强财务管理；对在其他应付款中核算收入和支出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调整账务；对超标准发放2017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奖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规范津补贴管理，清退超发的92.66万元，并作收缴省财政处理；对发放一次性目标绩效考核奖时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督促相关单位补交税款并严格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对未批先建的问题，要求按规定责令停止建设，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按照土地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加大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力度；对闲置土地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督促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大未供土地的清理力度，加强存量用地的消化处置工作；对批而未征和征而未供土地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清理和核查，查明原因后按规定处理。对行政人员超编的问题，要求昆明经开区管委会专题向昆明市委编办报告，妥善处理该问题。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加强对各类资金的监管；二是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各部门的财务管理；三是严格执行土地法律法规，强化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管理。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昆明经开区认真整改了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采纳了审计建议。对自行调整预算的问题，昆明经开区管委会将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细化预算编制，规范预算调整；对管理服务中心未纳入预算的问题，管理服务中心已编制2019年预算并纳入昆明经开区预算管理；对预算编制不完整，未将国有资本收益纳入本级预算管理的问题，昆明经开区国资局组织开展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并确定了上缴比例，昆明经开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将2016年至2018年计提的4094.47万元国有资本收益纳入2019年预算后上缴昆明经开区国资局；对存量资金未上缴财政的问题，已于2019年1月17日将341.13万元全额上缴昆明经开区财政；对往来款长期挂账的问题，进行了清理并调整了相应的账务；对城市智能运营中心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未分开核算的问题，已分别确认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对管理服务中心以前年度现金长款未入账的问题，管理服务中心已完成入账登记；对其他应付款中核算收支的问题，已完成账务调整，并加强对暂存款的管理；对超标准发放2017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奖的问题，已于2019年1月14日将清退收回的92.66万元上缴省财政；对发放一次性目标绩效考核奖时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已于2019年1月向昆明经开区税务局补缴税款及滞纳金1 069.16万元；对未批先建的问题，昆明经开区整改报告反映，其制定了《2018年经开区违法违规用地整改推进工作方案》，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并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已拆除违法图斑7.48公顷；对闲置土地的问题，昆明经开区整改报告反映，已处置完成71.61公顷；对土地批而未征和征而未供的问题，已完成供地512公顷，剩余的土地已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对行政人员超编的问题，已明确整改消化任务表、时间表和路线图，重新核定各部门编制数量，规范用编审批程序，完善部门综合约束机制并制定出台了《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流转管理办法》。





















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7年度
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的规定，2018年6月至8月，云南省审计厅对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称大理经开区管委会）2017年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对有关情况和有关单位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大理省级经济开发区于1992年成立，2014年2月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州属市管的管理体制。大理经开区管委会核定编制197名，2017年末实有在职职工196名。
审计结果表明，2017年大理经开区财政财务收支基本真实，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且实际运行基本有效。但审计也发现，大理经开区在财政预算、财务核算及债务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规范。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不严格、预算管理不规范，预算资金12 681万元未细化到具体单位（部门）和项目，超预算拨款27 151万元。
[bookmark: _Toc316975498][bookmark: _Toc156014707][bookmark: _Toc316974141][bookmark: _Toc319682150][bookmark: _Toc153788468][bookmark: _Toc153613248]（二）预算编制不完整，收支和收益等未纳入财政预决算。
（三）向非预算单位拨款26 350.23万元。
（四）违规超额发放2016年党风廉政考核奖励38.58万元。
（五）违规发放2017年党风廉政考核奖励45万元。
（六）违规发放补助7.11万元。
（七）财政收支不实，虚列收入12 438.52万元，虚列支出1907.35万元。
（八）2016年以来违规出借资金81 600万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余额为78 700万元。
（九）应缴未缴财政资金26.30万元。
（十）往来款清理不及时,涉及挂账三年以上资金130 827.27万元。
（十一）银行账户开立数量多，且同类性质资金多头开户。
（十二）基建账户未纳入单位统一账户核算，财务情况未并入决算反映。
（十三）已投入使用的基建项目长期未办理竣工验收和交付使用手续。
（十四）违规为企业担保，涉及资金1 500万元。
（十五）2015年以来借入款项215 350万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余额为59 850万元。
（十六）大理经开区总体规划方案滞后。
（十七）大理经开区没有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其中，虚报到位资金930.18万元，没有完成引进省外国内到位资金招商引资任务27.85亿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一是责成大理经开区严格执行预算法的相关规定，理顺预算管理体制，强化预算执行，及时纠正项目预算编制不细化等行为；二是责成大理经开区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将所有收支纳入预决算管理，确保预算编制的完整性；三是向非预算单位拨款的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及时改正，严格按预算批准的用途使用财政资金，确保资金支出的真实性、合规性，杜绝无预算支出问题发生；四是违规超额发放党风廉政考核奖和违规发放补助资金的问题，大理经开区审计期间已自行进行了清理退还；五是违规发放的党风廉政考核奖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在兑现综合考核奖时进行扣减；六是财政收支不实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严格执行预算法相关规定，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七是违规出借资金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对出借款项进行清理，及时收回出借资金；八是应缴未缴财政资金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及时将涉及资金26.30万元纳入预算管理；九是往来款清理不及时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对往来款项进行全面清理；十是银行账户开立数量多，且同类性质资金多头开户的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对违反账户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对银行账户进行清理；十一是基建账户未纳入单位统一账户核算，财务情况未并入决算反映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对基建账户进行清理，将应纳入单位统一核算的账户全部纳入单位统一管理；十二是已投入使用的基建项目长期未办理竣工验收和交付使用手续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及时对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项目进行清理并按程序完善相关手续；十三是违规为企业担保的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对违规行为进行纠正，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十四是借入款项问题，责成大理经开区对借入款项认真进行清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防范资金风险；十五是总体规划方案滞后的问题，建议大理经开区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尽快修改完善总体规划，围绕产业集聚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十六是没有完成招商引资任务问题，要求大理经开区今后合理制定目标任务，并确保目标任务完成。
针对审计发现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完善预算管理机制，强化财政监督和管理；二是强化会计核算，加强财政资金监管；三是加强债务管理，切实防范风险。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大理经开区高度重视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目前已基本整改完毕。对预算不严格、预算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按照大理州委相关要求，于2019年起细化预算编制、严格控制预算代编规模，做好年度预算调整等工作、提高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对预算编制不完整的问题，将所有收支纳入预算管理，确保预算编制完整性；对向非预算单位拨款的问题，将强化预算管理、严格预算执行，杜绝无预算安排拨款支出；对违规超额发放党风廉政考核奖和违规发放补助资金的问题，审计期间已整改；对违规发放党风廉政考核奖的问题，已按照审计意见进行清退并杜绝此类问题发生；对财政收支不实的问题，将加强预算管理，分清事权与支出责任，杜绝此类问题发生；对违规出借资金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清理，已收回出借款项47 300万元，其余借款将在三年内全部收回；对应缴未缴财政资金的问题，已缴入财政专户26.30万元；对往来款清理不及时的问题，已及时进行了清理，部分款项将与市财政对接妥善处理；对银行账户开立数量多，且同类性质资金多头开户的问题，已对部分账户进行销户，按照财政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规范银行账户管理；对基建账户未纳入单位统一账户核算，财务情况未并入决算反映的问题，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基建账户进行彻底清理，将基建账套相关数据并入单位统一财务核算；对已投入使用的基建项目长期未办理竣工验收和交付使用手续的问题，已进行认真清理，将尽快完善相关手续，对交付资产按规定入账；对违规为企业担保的问题，已解除担保责任，今后将杜绝此类问题发生；对借入款项的问题， 已累计归还借款161 100万元，征地拆迁借款待上级补助资金到位后及时归还，富滇银行贷款的余额将根据土地出让金拨入情况逐步归还；对总体规划方案滞后的问题，因大理铁路交通枢纽规划方案影响，总体规划方案正在修改完善中；对没有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问题，认真开展统计调查工作，同时加强对入库企业到位资金统计和核实，提高统计数据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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